
吴江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保证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水

质、水压和供水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根据《城市供水条例》、《江

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苏州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

安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城镇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

理确保水质安全的通知》（建城〔2015〕31 号）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以下简称“二次供水”）是指

对超过城乡供水管网正常服务压力要求的建筑物，在入户前再次通过储

存、加压等设施向用户提供用水的方式。  

本办法所称二次供水设施，是指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水箱（池）、水泵、阀

门、电控装置、消毒设备、压力水容器、管网、检测检验系统、安防系

统、自控系统等设施,以及安置上述设施的泵房。  

第三条  本区行政区域内二次供水新建、改造、运行维护和管理等及其

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苏州市吴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本区行政区域内的二次供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区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区行

政区域内二次供水的卫生监督管理。区发改、财政、物价、公安、环保

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二次供水管理工作。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对水压要求超过供水管网正常服务

压力的，建设单位应当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二次供水设施应与建筑

物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  

第六条  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省、市二次供水工程技术

规程、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以及国家相关反恐要求。  

根据以上规范，可制定《苏州市吴江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系统工程技术

细则》，经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涉及二次供水的居民住宅建设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建设单位应

根据总平面图、建筑方案和项目周边供水管网等实际情况，会同供水企

业共同制定二次供水设计方案，并经供水主管部门组织技术性审查合格

后方可实施。  

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方案及其变更，应当及时向供水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建设项目二次供水设施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供水主管部

门、卫生主管部门、供水企业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的，

方可办理正式供水手续。  

第九条  新建居民住宅建设项目二次供水设施由供水企业负责统一建

设统一管理。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开工建设前，建设单位与供水企业

签订委托建设、委托运行维护和管理协议，并根据协议向供水企业一次

性支付二次供水设施建设费用、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二次供水设施由

供水企业负责建设，经竣工验收合格后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维护管理。  

第十条  二次供水设施建设费收费标准，由供水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

构测算，经物价主管部门认定后执行。  



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和管理费收费标准，由物价主管部门核定。  

建设费、运行维护和管理费可列入开发建设成本。  

第十一条  供水企业对收取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费按十五年摊销计入营

业收入，具体摊销比例为：1～5 年按每年 5%计入，6～15 年按每年 7.5%

计入。  

对已缴纳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的二次供水小区，15 年运行维护期满后至

特许经营到期日，供水企业不再另行收取二次供水运行维护和管理费

（因国家、省、市政策发生调整的除外）。特许经营期满后，供水企业已

收取但未计入营业收入的二次供水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经政府审计部门

或政府委托专业审计机构审计后，上缴区财政部门或移交给区政府确定

的新的特许经营供水企业。  

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委托专业审计机构，每年一次对供水企业收取的

二次供水运行维护和管理费及摊销计入营业收入情况进行审计。  

第十二条  本办法施行时，已经完成二次供水设计方案备案的在建项目，

建设单位应按原设计方案组织建设、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移交供水企

业，并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一次性缴纳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  

第十三条  《吴江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实施细则》（吴政办〔2011〕

125 号）实施前，已建成正式供水的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按国家、

省、市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以及国家相关反

恐要求实施改造，由区政府下达计划，供水企业实施，改造费用按区财

政、区镇财政、供水企业各三分之一比例承担，改造完成后由供水企业

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至特许经营到期日，供水企业不再收取二次供水



运行维护和管理费。  

第十四条  《吴江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实施细则》（吴政办〔2011〕

125 号）实施后，至本办法施行时，居民住宅已建二次供水设施但未办

理正式供水手续的，按国家、省、市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二次供水

工程技术规程以及国家相关反恐要求实施改造。  

本办法施行时原住宅开发地块尚未全部建成交付的，由原住宅开发企业

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并承担改造费用，验收合格后移交供水企业，由

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原住宅开发企业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

标准一次性缴纳运行维护和管理费用。  

本办法施行时原住宅开发地块已全部建成交付的，由区政府下达计划，

供水企业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改造费用按区财政、区镇财政、供水

企业各三分之一比例承担，改造完成后由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

供水企业已收取的运行维护和管理费按第十一条规定管理。  

第十五条  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业主或原管理单位应将竣工总平

面图、结构设备竣工图、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设备的安装使用及维护

保养等设施档案及图文资料一并移交给供水企业。  

第十六条  二次供水改造应当与抄表到户、“一户一表”改造和安全防范

设施建设等统筹实施，泵房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切实提高安全供水保

障能力。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完成后，实行供水企业抄表到户、计量到户、服务到

户的原则。供水企业应当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定对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

进行运行维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供水企业负责运行维护和管理的二次供水设施，其运行维护

和管理责任包括：  

（一）二次供水泵房日常管理，包括中央控制室 24 小时人员值守、泵

房日常巡检、卫生保洁等；  

（二）二次供水泵房内供水设备设施维护及修理等；  

（三）二次供水泵房内水质、水压等检测设备日常维护、检查和修理等；  

（四）二次供水泵房内智慧控制报警平台系统维护及维修；  

（五）供水管线、阀门等设施日常维护和抢修；  

（六）建立 24 小时应急抢修队伍，保障全天候的供水抢修服务；  

（七）水池（箱）清洗、消毒和水质检测（直接增压的二次供水设施无

此内容）；  

（八）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管理和服务质量问题投诉的处理。  

第十八条  涉及生活饮用水的宾馆酒店、医院、学校、住宅小区等二次

供水管理单位应当建立水质检测、公示和安全责任制度，每半年至少一

次对水箱进行清洗消毒。清洗消毒应当委托专业资质单位严格按《苏州

市二次供水水箱清洗技术规范》实施，清洗消毒后应当经具备法定资质

的水质检测机构检验合格方可投入使用，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第十九条  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的单位，必须按《苏州市二次供水水

箱清洗服务单位技术评估条件》进行专业资格认定后，方可从事清洗消

毒工作。  

在本区开展清洗消毒的专业资质单位应当每半年向供水、卫生主管部门



报送所清洗二次供水设施详细清单（清洗时间、地址、次数等）以及清

洗消毒合同，并接受检查。  

第二十条  二次供水设施专（兼）职管理人员应当掌握日常卫生管理要

求，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并通过每年的健康体检。  

第二十一条  供水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供水水质监测制度，加强对供

水水质的日常监测，每半年公布一次供水水质情况。卫生主管部门应当

定期对二次供水进行卫生监测，建立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监测信息发布

制度。  

第二十二条  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二次供水的，二次

供水管理单位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用户；因发生自然灾害或者突发

事故不能提前通知的，应当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户，尽快恢复供水。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侵占和擅自改动、停止使用二

次供水设施。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区住建局会同区物价局、卫计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2011 年 10 月 27 日发

布的《吴江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管理实施细则》（吴政办〔2011〕125

号）同时废止。 


